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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 

 

 河海教务〔2022〕69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关于做好 2022 年度“徐芝纶教学奖” 

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单位: 

为做好 2022 年度“徐芝纶教学奖”评选工作，根据《徐芝

纶教育基金管理办法》（河海校科教〔2018〕28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

2022 年度“钱正英教育科技基金”“严恺教育科技基金”和“徐

芝纶教育基金”有关奖项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河海校科教

〔2022〕38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有关申报推荐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推荐对象 

在河海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的在职教师，重点是从事公共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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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教师。 

二、推荐条件 

在教学工作中成绩突出，在具备条件（1）的基础上，达到

条件（2）—（8）项中的三项： 

（1）积极主动承担本科教学任务。近 5 年来，直接面向本

科生的课堂教学工作总量原则上不少于 320学时（不包括实习、

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）； 

（2）获省级及以上优秀教学工作者称号，或者省青蓝工程优

秀教学团队带头人、河海大学教学突出贡献奖、河海大学教学名

师等相当的荣誉称号； 

（3）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（排名前 3），或者中国学位与

研究生教育学会评选的教学成果奖（排名前 3）； 

（4）省级及以上优秀课程的主要参加人员（排名前 2）（已建

成）； 

（5）省级及以上精品/规划/重点教材主编或第一作者（已出

版）； 

（6）省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主持人； 

（7）本科学生学科竞赛中三级竞赛一等奖及以上，或者二级

竞赛二等奖及以上，或者一级竞赛三等奖及以上的获奖指导教师

（排名前 2）； 

（8）获 I 类校外讲课竞赛二等奖及以上，或者 II 类校外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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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竞赛一等奖及以上，或者校内教师讲课竞赛一等奖，或者校优

秀主讲教师。 

三、推荐名额 

各单位限报候选人 1名。 

四、获奖名额及奖励标准 

一等奖 1名，奖金 5000元/人（税前）； 

二等奖 2名，奖金 2000元/人（税前）。 

若无满足条件者，奖项可空缺。 

五、推荐与评选程序 

1、推荐：各单位组织教师积极申报，并组织审核、评议，

提出推荐名单、填写推荐意见，于 9 月 13 日前将申报材料报至

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 

2、初评：由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初评，评出 4 名候选人，

将初评结果、候选人推荐表及简表报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办

公室。 

3、评审：徐芝纶教育基金评奖委员会负责组织评审工作。

评审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，学校发文公布获奖人员名

单。 

六、其它事宜 

1、申报材料包括： 

（1）《“徐芝纶教育基金”候选人推荐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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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选人情况简表（见附件 2）各一式 6 份，同时发送电子稿至教

务处教师发展中心邮箱（jsfzzx@hhu.edu.cn）； 

（2）相关证明材料（一式 1 份，按序装订成册）：获奖证

书或文件的复印件，正式出版或发表的论著复印件等相关证明。 

2、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好本次申报工作，确保申报人的材料

真实准确。 

3、联系部门：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（江宁校区行政楼 A209） 

联 系 人：薛鑫、丁小庆 

联系电话：58099177 

 

    附件：1.“徐芝纶教育基金”候选人推荐表 

      2.“徐芝纶教育基金”候选人情况简表 

 

 

教 务 处 

2022年 8月 30日 

 

 

 

河海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30日印发 

录入：  李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 丁小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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